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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

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文件

化院委字〔2021〕11 号

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

关于推荐优秀工会工作者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的办法

一、推荐范围

1、优秀工会工作者：院工会委员、专职工会干部。在

评优期间获得上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，工会主席自动当选为

优秀工会工作者。荣誉称号有：“模范职工之家”、“模范职

工小家”；上海市文明班组。

2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：兼职从事基层工会工作的工会

干部、热心支持和关心工会工作的会员。

二、推荐条件

（一）优秀工会工作者

1、积极开展化学学院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，努力提高

教职工队伍素质和保持教职工队伍稳定，积极开展“三育人”

活动等方面有突出成绩者；

2、经常深入实际，调查研究，为化学学院工会参与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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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民主管理提出重要建议和意见，贯彻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为增强学院教职工的主人翁地位，落

实学院教代会各项职责起到积极作用者；

3、以人为本，密切联系群众，热心为化学学院教职工

服务，敢于和善于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，努力为教职工排

扰解难，切实为教职工办实事有突出表现或成效显著者；

4、积极推进化学学院工会自身建设，大力开展建设“教

工小家”活动，在学院工会工作中团结合作，不断总结、开

拓、有突出成绩者。

（二）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1、积极开展化学学院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，努力提高

教职工素质，积极开展“三育人”等活动方面有一定成绩者；

2、参与校、院民主管理，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做好

学院教代会工作有一定成绩者；

3、关心群众生活，热心为教职工排扰解难，切实化学

学院为教职工办事，并有成效者。

三、推荐方法

推荐工作应按推荐范围及条件，在发扬民主和广泛听取

学院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进行。各部门工会小组根据化学学

院工会下达的额度，广泛听取工会会员的意见，并由部门工

会小组讨论提名，经部门党支部同意，于截止日前连同先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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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迹材料送交院工会审核，报院工会委员会讨论、决定。

四、报送材料要求

优秀工会工作者，关心、支持工会工作的领导其事迹材

料为 500 字左右；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的事迹为 300 字左右。

中共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委员会

2021 年 10 月 27 日

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8 日印发


